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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格申报说明

一、关于全国最低价的相关说明
（一）全国最低价的含义
本实施方案中的全国最低价指：全国各省级（含陕西）药品集中采购中形成的、在实际采购过程中具有限价属性的（指挂网省份有“实际采购价不得高于此价格”的约束性规定）、在我省申报截止前正在挂网执行的省级集中采购价格（以下统称“省级挂网价”）中的最低价，包括但不限于各省标识为挂网价、中标价、入围价、基准价等；不含各类带量采购产品的中选价格，有特殊要求的产品除外。
（二）全国最低取值范围
1.全国各省级（含陕西）药品集中采购中形成的省级挂网价格。国家及各省集中带量采购的中选价和广东、重庆等省的价格，暂不纳入本次全国最低价的取值范围。
2.全国最低价以申报截止之日各省招采平台正在挂网执行的价格为准。各省已公布结果（不含公示），但在申报截止之日尚未正式执行的新增或撤消的价格，不纳入取值范围。
3.同一产品在同一省份出现2个及以上价格时，取其较低价格作为该省份的省级挂网价。
（三）全国最低价限价条件
1.申请调入限价挂网目录的产品，须有3个及其以上省份的省级挂网价。
2.已列入我省限价挂网目录的产品，取我省现行挂网价与其他省份省级挂网价的低值作为全国最低价。 
（四）全国最低价取值原则
1.全国最低价以人民币元为价格单位，按照四舍五入原则，保留2位小数。
2.全国最低价按申报产品的通用名、剂型、规格、包装数量、包装材料、包装特征或产品特征的对应关系进行申报。
3.申报产品如在取值范围内有3个以上的省级挂网价时，应选取较低的3个省份申报。
二、陕西挂网价的相关说明
陕西挂网价指可配送到全省各医疗机构的最高供货价。申报企业所报价格应符合以下要求：
（一）申报的陕西挂网价不得高于全国最低价，同时不得高于我省现行挂网价。可接受低于二者的更低报价。
（二）同一生产企业申报的同通用名、同剂型的产品，不同剂型、规格、包装、包材之间须保持合理比价关系。
（三）未通过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药品,其挂网价格不得高于同品种通过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药品。
（四）国家谈判药品的仿制药：申报价格须低于国家谈判确定的医保支付价且不得高于全国最低价。
（五）妇儿专科非专利药品、急（抢）救药品所报价格原则上不高于我省医疗机构实际采购价。
（六）常用低价药品清单中的产品所报价格不得高于日均费用标准（西药包括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剂不超过3元、中成药不超过5元），原则上不高于我省医疗机构实际采购价。
三、价格申报说明
（一）申报企业应认真阅读《全国最低价相关说明》，本着客观负责、诚实守信的原则，如实填报申报产品的全国最低价，同时上传最低3个省份的、能证明其价格作为限价属性的相关截图或文件备查。
（二）坚持真实、客观、公开原则，挂网目录及挂网限价向社会公示，在规定的举报投诉期内及结果执行后的日常工作中，接受社会各方的监督举报。
（三）存在提供虚假申报行为的企业和产品，一经核实，取消其挂网资格；情节严重的报上级主管部门，取消该企业所有产品挂网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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